
上海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办法 

（2021年修订） 

根据《上海理工大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奖助方案实施办法》上理

工〔2019〕89号文、《上海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》，

为激励我院研究生认真学习、开拓创新、全面发展，结合我院实际情

况，制定《上海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办

法》（2021年修订）。 

本《上海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办法》

（2021年修订）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。 

一、评定工作小组 

成立机械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工作小组，负责本

院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工作。 

二、参评对象 

学校规定学制内的非定向在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（含全日制专业

学位硕士研究生）。 

三、评定办法细则 

根据《上海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》，研究生学

业奖学金评定分为二个阶段：  

第一阶段的学业奖学金评定办法按照学校研究生部有关文件执

行，本办法只针对第二阶段的学业奖学金评定。 

评定方法如下： 

1、课程成绩占35%（满分35分）：  

研究生培养计划中的已修课程成绩均列入计算范围，按加权平均

成绩计算，并按满分35分折算。计算办法如下： 

课程学习成绩按照加权平均成绩统计，计算公式为： 

 



 

已修课程成绩中有不及格者将不能参加各等奖学金评定。 

2、科研成果占35%（满分35分）：研究生阶段以上海理工大学研

究生的第一作者身份（导师为第一作者身份，研究生为第二作者身份

按照60%计算）公开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或其他科研成果（需提交相

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，并验原件），论文录用通知按同等论文见刊的

80%计分（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，并验录用通知原件，杂志

社转账凭证）。 

1）SCI检索的期刊论文35分/篇，SCIE检索的期刊论文30分/篇，

EI（核心版）检索的期刊论文25分/篇，其他Ａ类论文20分/篇，B类

期刊论文10分/篇（B类论文只计算一篇），C类及其他公开发表的期

刊论文或会议论文不计分。A、B、C类论文分类按照学校颁布的《上

海理工大学校定国内外期刊源及论文的分类》文件执行。同一成果按

最高分计，不重复计算。 

2）专利计分：在研究生阶段已授权的发明专利第一人为20分/

项，第二人10分/项，第三人5分/项。 

专利申请人为上海理工大学的并且由学院认可的技术领域专利

才能计分，并须提交相关证明复印件（验原件）。 

3）研究生阶段参加校定A类学科竞赛（含地方赛区）中获得奖项

加分如下： 

国家级一等奖：35分，二等奖：20分，三等奖：10分。（不区分

排名的竞赛，按照参加者人数均分；有排名的竞赛按照5:3:2或7:3

比例分配）；同类竞赛按最高分计，不重复计算。 

省部级奖项奖励标准参照国家竞赛标准60%计算。 

3、平时表现占30%： 

1）导师意见占15%，满分15分。主要对研究生科研工作态度及创

新能力、团队合作精神、参加学术活动、综合学术能力、外语水平等

方面给予评价。 

2）班级工作、社会工作占15%：根据参加班级工作、社会工作等

情况计分，满分15分。 

= *0.35最后分数 本人加权平均分



四、学业奖学金的发放、停发和恢复按照学校有关文件执行。  

五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学业奖学金降一等级直至取消 

1、受到通报批评和警告处分者，处分期内按学业奖学金降一等

级处理。 

2、在校期间有学术行为不端者，取消处分期内学业奖学金评定

资格。 

3、受到严重警告以上处分的，取消处分期内学业奖学金评定资

格。 

六、公示与申诉 

学业奖学金的评定严格实行公示制度，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

定工作小组将每次评定结果向全体研究生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研

究生对于评定等级如有异议，可在公示期内，以书面形式向学院提出

申诉，最终解释权归机械工程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所有。 

 

上海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 

二○二一年十二月 


